需求响应表

项目名称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6年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项目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项目需求内容
	响应内容
	偏离说明

	[bookmark: _Toc21945][bookmark: _Toc1376]1
	合同期间，供应商应确保全天24小时有两辆9座以上客车（含9座）能随时提供使用并且在接到采购方出车通知后30分钟内派车到达采购方单位。
	[bookmark: _Toc7303]（由对应项目需求内容逐项响应）
符合
	

	[bookmark: _Toc7255]2
	提供租赁服务的车辆必须注册在供应商公司名下，必须为5座及以上，车龄10年以下，性能状况良好，交强险、第三者责任险、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等险种齐全，安全、环保等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。
	
	

	[bookmark: _Toc27888]3
	驾驶员年龄不能超过50岁，驾龄3年以上，无犯罪记录，素质良好，驾驶文明，其驾驶证近3个记分周期内每个记分周期无扣12分记录，熟悉地图导航软件和北海市周边路况。
	
	

	4
	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只规定单项报价，总价以实际发生的租赁服务结算。供应商的每一个单项报价不得超出单项预算，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。只接受在北海本地区域内拥有较好的汽车租赁能力、售后服务并有车辆停放场所的供应商报价。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本公司具有车辆租赁能力的说明材料，如租赁车辆行驶证，驾驶人员驾驶证、劳务合同，车辆保险证明等，并提供本公司驾驶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缴纳社保原件证明。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汽车租赁一项，且必须是已经经过本地公安部门备案的正规车辆租赁企业。
	
	

	
	
	
	



[bookmark: _Toc21110]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Toc1448]联系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Toc17332]注：报价单位应根据本表的要求逐条响应并在“偏离情况”栏注明偏离情况，完全响应的填“无偏离”，完全响应且优于需求内容的填“正偏离”、未完全响应的填“负偏离”。属于“正偏离”或“负偏离”的，优于或劣于项目需求的内容应加粗字体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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